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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分公司 2024 年商务音视频彩铃合作项目（第二次）中

选候选人公示 

 

广州分公司 2024 年商务音视频彩铃合作项目（第二次）（项目编

号：ZJZB-2024-10685）评选委员会按照招募文件载明的评选方法和

标准已完成对各参选人递交的参选文件的评审，评选结果如下： 

（一）中选候选人情况： 

1. 第一中选候选人 

（1） 单位名称：广州帝特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

（2） 参选报价：存量客户的铃音制作套餐结算比例 44.50%，客

户的铃音套餐拓展制作结算比例 66.00% 

2. 第二中选候选人： 

（1） 单位名称：广州华工信元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

（2） 参选报价：存量客户的铃音制作套餐结算比例 44.80%，客

户的铃音套餐拓展制作结算比例 68.00% 

3. 第三中选候选人： 

（1） 单位名称：惠州睿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

（2） 参选报价：存量客户的铃音制作套餐结算比例 43.00%，客

户的铃音套餐拓展制作结算比例 65.00% 

4. 第四中选候选人： 

（1） 单位名称：惠州市深度资讯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

（2） 参选报价：存量客户的铃音制作套餐结算比例 44.50%，客

户的铃音套餐拓展制作结算比例 65.00% 

5. 第五中选候选人： 

（1） 单位名称：广州市永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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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 参选报价：存量客户的铃音制作套餐结算比例 44.30%，客

户的铃音套餐拓展制作结算比例 66.00% 

6. 第六中选候选人： 

（1） 单位名称：深圳市海豚互联网有限公司 

（2） 参选报价：存量客户的铃音制作套餐结算比例 43.40%，客

户的铃音套餐拓展制作结算比例 64.40% 

7. 第七中选候选人： 

（1） 单位名称：广州奥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

（2） 参选报价：存量客户的铃音制作套餐结算比例 42.60%，客

户的铃音套餐拓展制作结算比例 63.00% 

（二）否决参选情况： 

本项目不涉及否决参选情况。 

公示期：2024 年 02 月 05 日至 2024年 02 月 07 日，共 3 天。 

公示期间，参选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中选候选人有异议的，可

向招募人提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,以及《中国电信集团采购异议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企业

制度，现将异议提出的要求告知如下： 

1.异议提出人应为参选人或与本项目有关的利害关系人； 

2. 异议应通过中国电信阳光采购网“招投标-采购异议-提出异

议”模块提出； 

3.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异议函应当由法定代表人/负

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异议人为自然人的，

应当由本人签字并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； 

4.异议应在公示期内提出; 

5.异议人应提供关于异议事项的有效线索，且应配合查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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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书面异议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以纸质文件或电子扫描件提

交； 

7.异议人对其他参选人的参选文件及评审资料等非公开内容提

出异议的，应提供合法信息来源； 

8.招募人/招募代理机构认为异议材料不明确、不充分，需要异

议人进一步明确或补充的，异议人应按要求进行明确或补充； 

9.异议人提出的异议事项属于以下三种情况的，招募人有权不

予受理： 

（1）异议提出不符合上述任意一项要求的； 

（2）已作出明确答复，且无新的事实证据，就同一事项反复提

出异议的； 

（3）异议事项已进入行政投诉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或者其他

司法程序的；  

10. 异议人应保证异议内容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及其来源

的合法性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

项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:辛夏洋，13316136766 

异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:俞成军，020-38883836 

招募代理机构：中捷通信有限公司 

2024年 02 月 04 日 


